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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专利典型案例系列（十三）之 

权利要求的引述关系对权利范围的影响 

焦点问题 

权利要求书如下： 

1.一种 X 产品，其特征在于，包括Ａ部件，Ｂ部件，Ｃ部件和Ｄ部件。 

２.一种制造权利要求１所述的Ｘ产品的方法 A，其特征在于，包括Ｘ步

骤，Ｙ步骤，Ｚ步骤。 

３.一种实施权利要求２所述的方法 A的 F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Ｍ装

置，Ｎ装置和Ｌ装置。 

涉嫌侵权的产品或方法： 

涉嫌侵权的产品为Ｙ产品，包括 A部件，B部件，C部件和 E部件，其中，

Ｅ部件与 D 部件既不相同，亦不等同。 

制造 Y 产品的方法 B也包括 X步骤，Y步骤和 Z步骤。 

实施方法 B的 H装置也包括 M装置，N装置和 L装置。 

问题： 

在侵权判定中，Y 产品不在权利要求 1 的范围之内。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

那么，方法 B是否落入了权利要求 2的范围之内？H装置是否落入了权利要求 3

的范围之内呢？ 

 

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心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确定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时，权利要求记载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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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应当予以考虑；主题名称对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的实际限定作用取决于其对

权利要求所要保护的主题本身产生何种影响。  

基本案情 

前述焦点问题部分引出的案例就是基本案情背景的一个概括。不再赘述。 

此案经过了中院一审，高院二审，最高院再审程序。且入选 2013 年最高人

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案例指导。所以，问题虽然是笔者假设的，但绝不是心血来

潮无中生有，而是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中，南京市中级法院一审认为，权 2 和权 3 的主题名称不属于技术特征，

对其保护范围不起限定作用，因此，方法 B落入了权 2 的权利范围，H装置落入

了权 3 的权利范围。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主题名称亦属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

征，权利要求之间的引用只是为了避免权利要求之间相同内容的不必要重复，其

引用的权利要求对其保护范围具有限定作用。故方法 B和 H装置均没有落入权 2

和权 3 的保护范围。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 

专利权人不服，向最高院申请再审。最高院最终裁定驳回专利权人的再审

请求。 

案例评述 

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指导意见可能从字面上看有点玄乎，独立权利要求的前序引用了

另一个独立权利要求，那么在确定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时，被引用的权利要求的全部特征是

否必须考虑呢？ 

前述案例已经明示：必须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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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最高院发布的判决说理部分的逻辑挺简单的： 既然 X 产品包含了 D 部件，那么制

造 X 产品的方法必然包含有形成 D 部件的步骤 W。虽然步骤 W 没有明示在“其特征在于”之

后，但是权 2 的前序部分“一种制造权利要求１所述的Ｘ产品的方法 A”必然已经包含了“W

步骤”。而方法Ｂ虽然包含有步骤Ｘ步骤，Ｙ步骤，Ｚ步骤，那么根据专利侵权判定的规则，

方法 B 缺少了权 2 暗含的“W步骤”，所以不构成侵权。 

“主题名称对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的实际限定作用取决于其对权利要求所要保护的

主题本身产生何种影响”，最高院虽然在判例指导意见中闪烁其辞，但是，笔者认为，大家

且不可对此抱有幻想。从专利申请及保护的角度看，在撰写的时候要尽量避免独权引用另外

一个独权的写法，因为这种写法实在是包藏祸心；从专利侵权风险分析及侵权以评估的角度

看，应当切实的考虑权利要求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也许这就是

这个判例对我们的警示意义吧！ 

 


